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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在裁判结果、法律适用、举证责任分配以及债务清偿方式等方面均存在诸
多龃龉。 对此，“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与“责任承担的婚姻法逻辑”均无法提供系统合理的解决方案。 司法实
践中的诸多困境渊源于既有立法规范混淆责任成立、责任承担与责任实行，缺失相应的立法原则、认定规则以及清
偿规则。 着眼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在区分责任成立与责任承担的维度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应锁定于
责任承担的范围内，遵循弱者保护原则，将夫妻一方的侵权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区分责任承担与责任实行
的维度上，夫妻共同债务清偿应厘清共同债务与连带债务的区别，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清偿责任，不足部分以侵权
人个人财产承担。 在立法技术上，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应采兜底性条款形式，同时配套以夫妻共
同债务的清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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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及清偿规则关系到债务人配偶与债权人的利益平衡，也牵涉到当事方间利益分
配与责任负担机制的建立。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 ４１ 条施行以来，夫妻
共同债务的相关问题一直处于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的风口浪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２００３〕１９ 号，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４ 条以
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８〕２ 号，以下
简称《夫妻债务解释》）的相继出台不断修正着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却依然无法消弭实践中的冲
突和混乱。 不仅如此，既有规则及相关争议均聚焦于合同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侵权纠纷中夫妻
共同债务认定及清偿规则的缺失不仅诱发了将共同债务等同于连带债务的共性问题，亦导致责任成立、
责任承担以及责任实行①相混淆的个性问题，使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内部产生逻辑龃龉。
在已上网公布的裁判文书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占有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侵权纠纷总数

的 ７３．９６％，判决数量最多且能全面涵盖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各种裁判逻辑。 在侵权纠纷中
受害人往往将侵权人及其配偶作为共同被告，并主张由其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法院需裁判的是该侵权之
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侵权行为的类型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本文所讨论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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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夫妻一方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夫妻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本文拟着眼于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缺失所导致的裁判困境，基于责任成立、责任承担及责

任实行相区分的技术路线，检讨法院所采取的“数人侵权的侵权法逻辑”与“责任承担的婚姻法进路”，
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编纂的背景下厘清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射程范围，从理论上廓清将共同债
务等同于连带债务的误区，在责任承担的维度上探索夫妻共同债务规则设计的应然路径。

一、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司法现状的实证考察
本文分析的裁判文书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利用“聚法案例”检索分析工具，将检索案由限定

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以“夫妻共同债务”为关键词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二次检索。 截至
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１日，共获得 １２００份判决书，经筛查得到 １１３９份有效样本。① 在阅读整理和统计分析有效

样本的基础上，从裁判结果、法律适用、举证责任分配及债务清偿等角度勾勒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
认定及清偿的全貌，揭示现有立法框架下的司法裁判现状。

（一）裁判结果
通过对有效样本的整理，得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裁判结果（见图 １），

其中将夫妻一方的侵权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判决共 ７６５ 份，占有效样本的 ６７．１６％；认定为夫妻
个人债务的判决共 ３６５份，占有效样本的 ３２．０５％。 在个别案件中，法院认为侵权人配偶应否承担夫妻
共同债务属于不同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的另一法律关系，应予另案处理，此类判决共 ９ 份，占有效样
本的 ０．７９％。 对于夫妻一方的侵权之债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尚无定论，裁判结果的分歧显而易见。

图 １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夫妻共同
债务认定的裁判结果

（二）法律适用
在全部有效样本中，有 ６４．９７％的案件未援引夫妻共

同债务认定的相关规则（见表 １）。 在援引相关规则的
３９９份判决中，３０８份判决援引《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４
条；４３份判决因夫妻一方在侵权事故中死亡而援引《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６ 条；５０ 份判决援引《婚姻法》第 ４１
条；３份判决援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
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离婚案件财产分
割意见》”）第 １７条；７ 份判决援引《物权法》第 １０２ 条。②

《夫妻债务解释》出台后，仅有 １５ 份判决援引该司法解
释，而仍有 １９份判决罔顾最新司法解释的立场，适用已被
其替代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４ 条。 无论是新出台
的司法解释，还是其他规则都无法就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
债务认定给予法院明确的指引，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助长了
认定标准的混乱和裁判结果的分歧。

表 １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法律适用③

《婚姻法》
第 ４１条

《婚姻法司法解
释二》第 ２４条

《婚姻法司法解
释二》第 ２６条

《离婚案件财产
分割意见》

《物权法》第 １０２
条第 １７条

《夫妻债
务解释》

未援引相

关规则

数量 ５０ ３０８ ４３ ３ ７ １５ ７４０

百分比 ４．３９％ ２７．０４％ ３．７８％ ０．２６％ ０．６１％ １．３２％ ６４．９７％

８７

法学论坛　 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①

②

③

剔除的 ６１份判决分为以下四类，其一，与本文研究内容完全无关的案件；其二，仅涉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而与夫妻共同债务认
定无关的案件；其三，被告已脱离婚姻关系的案件；其四，侵权人驾驶的机动车系借用、租用等与本研究内容无关的案件。
适用《物权法》第 １０２条解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的逻辑是：因共有物产生的债权债务，共有人承担连带债务，肇事机动车系侵权人及其
配偶的共有物，驾驶该机动车产生的债务应由共有人承担连带责任，该侵权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
因一份判决可能援引多个法律规范，故此表中援引不同法条的判决数量的加总大于样本总数。



（三）举证责任分配
在全部有效样本中，有 １０９份判决的说理部分涉及举证责任分配（见表 ２）。 其中 ６６ 份判决将举证

责任配置给受害人，受害人需证明侵权人配偶对事故发生具有过错或侵权人驾车目的是为了夫妻共同
生活或共同利益；４１ 份判决将举证责任配置给侵权人配偶，侵权人配偶需证明侵权人驾车目的与夫妻
共同生活无关；１４份判决将举证责任配置给侵权人，侵权人需对驾车目的举证。 从认定结果来看，若向
受害人配置举证责任，则侵权之债均被判定为个人债务；若向侵权人及其配偶配置举证责任，则侵权之
债均被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举证责任之所在即败诉结果之所在”，无论是受害人，还是侵权人配偶
的举证都难以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４条将举证责任配置给债务人配偶，《夫
妻债务解释》将举证责任配置给债权人，大多数法院无论在《夫妻债务解释》出台前后均将举证责任配
置给侵权纠纷中的受害人，举证责任分配的主观性导致了判决结果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

表 ２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及认定结果①

受害人 侵权人配偶 侵权人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夫妻债务解释》出台前
（２０１８．１．１８以前）

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
０ ０．００％ 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３ １００．００％

认定为个人债务 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夫妻债务解释》出台后
（２０１８．１．１８以后）

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
０ ０．００％ ３ １０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０％

认定为

个人债务
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四）债务清偿
在 ７６５份将夫妻一方的侵权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判决中，对于侵权人及其配偶应如何清偿

夫妻共同债务，不同法院的裁判观点存在较大分歧（见表 ３）。 有 ３２６ 份判决判定由夫妻对共同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② 有 ４２９份判决未明确债务清偿方式，仅指出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或该侵权之
债为夫妻共同债务。 个别判决出现较为特殊的夫妻共同债务清偿方式，例如（２０１６）苏 ０６２１ 民初 ３１５９
号案件中，夫妻一方已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法院判定由配偶在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２０１５）德民一终字第 ８５１号判决中，法院判定由夫妻以共同财产清偿共同债务。 （２０１６）粤 ０４０３ 民初
２３４１号判决中，法院判定夫妻各承担共同债务的 １ ／ ２。 清偿方式的不确定不利于对当事人行为形成确
定的指引，亦无益于民事判决执行的统一。

表 ３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方式

数量 百分比

连带清偿责任 ３２６ ４２．６１％

未明确债务清偿方式 ４２９ ５６．０８％

其他 １０ １．３１％

总数 ７６５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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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司法实践中存在法院要求侵权人及其配偶共同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故向受害人、侵权人配偶、侵权人配置举证责任的判决数量总和
大于对举证责任分配作出判定的判决总数之和。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４条及《夫妻债务解释》中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虽着眼
于合同纠纷，但在侵权纠纷中法院通常以同一规则作为举证责任配置的法律依据。 为揭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
及认定结果的差异，本文以《夫妻债务解释》的出台时间为界限对举证责任的配置进行统计。
其中，有 ９４宗案件存在侵权人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死亡的情况，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６条，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
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法院判令侵权人配偶对该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认定的实践逻辑及其检讨
通过对样本案例逐一阅读和分析整理，研讨法院的法律推理、论证过程，本文归纳出法院对侵权纠

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所遵循的实践逻辑，即“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及“责任承担的婚姻法逻
辑”（见表 ４）。① “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与“责任承担的婚姻法逻辑”虽均建立在夫妻一方的侵权行
为已经成立侵权责任的基础上，但不同的是，前者着眼于侵权人配偶是否为责任主体，衡量的是责任是
否成立；后者则聚焦于侵权人及其配偶是否均为责任承担主体，衡量的是责任是否由夫妻共同承担。

表 ４　 两种裁判逻辑的认定结果统计②

裁判逻辑
夫妻共同债务 个人债务 总数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 １４ ６．４５％ ２０３ ９３．５５％ ２１７ １００％

责任承担的婚姻法逻辑
推定论 ３９０ ９９．４９％ ２③ ０．５１％ ３９２ １００％

目的论 ３０９ ７４．４６％ １０６ ２５．５４％ ４１５ １００％

（一）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
“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系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出发，考量侵权人配偶是否具有共同侵权的故

意、是否具有主观上的过错及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等来认定其是否为侵权责任主体，侵权之债是否为夫妻
共同债务。 此类判决共有 ２１７份，占有效样本的 １９．０５％（见表 ５）。

表 ５　 以“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裁判之案件的分布④

夫妻共同债务 个人债务 总数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是否具有共同侵权的故意 ０ ０．００％ ２８ １００％ ２８ １００％
侵权人配偶是否具有主观过错 １０ ７．４６％ １２４ ９２．２５％ １３４ １００％
侵权人配偶是否实施侵权行为 ０ ０．００％ ９１ １００％ ９１ １００％

其中，２８份判决认为侵权人及其配偶不具有共同侵权的故意，认定该侵权之债为个人债务。 １３４ 份
判决从侵权人配偶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出发，其中认为侵权人配偶无法预测及控制机动车肇事发生，主观
上不具有过错的判决共 １２４份。 反之，认为侵权人配偶对机动车的管理不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损害
结果的发生，判定其具有过错的判决仅有 １０份。⑤ ９１份判决从侵权人配偶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的角度出
发，认为机动车肇事系因侵权人产生，侵权人配偶未实施侵权行为，与侵权人不构成共同侵权，故不应承
担侵权责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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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除这两种主要的裁判逻辑外，还有 １５２份判决无法归入“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或“责任承担的婚姻法逻辑”。 一是法院未给出任何
裁判理由或给出的裁判理由不充分，径直得出因夫妻一方行为引发的侵权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或个人债务的结论，例如（２０１８）粤 ０３
民终 ６５８９号判决、（２０１８）川 ０１８０民初 ２９９４号判决；二是因侵权人及其配偶与受害人达成了谅解赔偿协议，或侵权人配偶全程参与了
交通事故的处理，则法院认定该侵权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例如（２０１８）鄂 ０１０５民初 ６６０号判决。
因一份判决可能采取多种裁判逻辑，采取不同裁判逻辑的判决之间存在交叉。 另因一些判决的裁判理由无法归入“数人侵权的侵权法
进路”与“责任承担的婚姻法逻辑”，采纳“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和“责任承担的婚姻法逻辑”的判决加总小于有效样本总数。
极少数采取“推定论”的法院认为，夫妻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处置权，夫妻一方驾驶机动车肇事所产生的债务为个人债务，例如（２０１６）
川 １３２３民初 １４３６号判决。
以“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裁判的判决可能考查多种维度，表中的判决加总大于采取该裁判逻辑的判决总数。
例如，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湘 １１２９民初 ２２８６号判决认定：“被告钟某系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与蒋某某系夫妻关系，应当知
道蒋某某无驾驶资格，仍让其驾驶车辆，钟某对该车辆管理不当，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例如，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鄂 ０１０４民初 ５２０２号判决认定：“被告邱崎驾驶车辆致人伤残，属于个人的侵权行为，其应赔付原
告的款项为侵权之债，不必然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被告叶红艳与被告邱崎虽系夫妻关系，但本案交通事故并非两人的共同侵权行为，
故原告要求被告叶红艳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以“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裁判的前提是法院认为现行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仅适用于民间借
贷等合同纠纷，除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外，不应适用于侵权纠纷，①因而罔顾现行夫妻共同

债务认定规则的射程，以责任成立的逻辑解决责任承担的问题，这导致以下问题的产生：
一方面，“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混淆了婚姻内部与外部关系。 婚姻法调整婚姻内部关系，即夫

妻之间的关系，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着眼于婚姻家庭关系内部并适用婚姻法规则。 而考查侵权人及
其配偶行为是否符合侵权责任成立要件，则是在用婚姻外部的规则解决婚姻内部的问题，将侵权法律关
系与婚姻法律关系混为一谈，忽略了侵权责任法无法解决婚姻内部问题的实际，颠倒了解决侵权纠纷的
一般法和解决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之特别法的适用规则，存在法律适用错位之嫌。
另一方面，“数人侵权的侵权法进路”混淆了责任成立与责任承担。 表征是否构成侵权责任的责任

成立与表征谁来承担侵权责任的责任承担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法律机制。 夫妻共同债务认
定是夫妻一方实施侵权行为并成立侵权之债，即在侵权责任已经成立之后才会发生的问题。 衡量侵权
人配偶是否构成侵权责任不能实现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既定制度目标。 从结果上看，侵权人配偶并未
实施侵权行为或不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难以达成，导致采取“数人侵权的侵权法
进路”的绝大多数判决认定侵权之债由侵权人个人承担，暴露出以责任成立的逻辑来解决责任承担问
题的弊端。

（二） 责任承担的婚姻法逻辑
以“责任承担的婚姻法逻辑”裁判的法院适用既有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来考量侵权人及其配

偶是否共同承担因一方行为而已经成立的侵权之债。 根据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理解的不同，法院
的立场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推定论”和“目的论”。

１．“推定论”。 “推定论”，即侵权行为发生时侵权人及其配偶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肇事机动车
系夫妻共同财产，在无相反证据证明侵权人机动车肇事是为满足个人需求或欲望的场合，法院推定夫妻
一方的侵权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 此类判决共 ３９２份，占有效样本的 ３４．４２％。 该推定多从两个角度展
开：其一是从时间角度推定，仅凭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推定该侵权之债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而无其他裁判理由的判决多达 ２７９ 份。② 其二是从共同财产角度推定，立基于夫妻婚后的共
同财产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不仅共同享有积极财产所带来的利益，也应共同承担积极财产所对
应的消极财产，共同承担由共同财产所产生的债务。 根据“该肇事机动车系夫妻共同财产”即推定侵权
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而无其他论证理由的判决共 ７０份。③

采取“推定论”的判决数量之多反映出法院在解决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时受《婚姻法
司法解释二》第 ２４条的推定规则影响较深，而忽视了详尽且合理的推理过程，近乎于“简单粗暴”的裁
判逻辑虽然符合实践理性，却难以实现实质正义。
其一，基于侵权人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处于存续期间即推定侵权之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逻

辑不具有正当性。 “推定论”所体现的“夫妻捆绑主义”已然无法适应当代个体主义的婚姻理念和实践。
尤其是随着“房产各别投资论”④等规定的出台，夫妻个人意志在权利义务的发生和内容方面的决定作
用逐渐得到更为广泛的尊重。 法院依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径直推定夫妻一方的侵权之债为夫妻共
同债务，实则以最为“省事”的处理方式将债务“打包”给夫妻共同承担，而忽略了侵权之债的特殊性，无
视作为权利、义务、责任发生依据的个人意志，难以被当事人所认同，亦无法与司法正义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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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一些法院认为侵权之债系法定之债，与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产生的意定之债存在本质的区别。 例如，泸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６）川 ０５２１ 民
初 ２８９１号民事判决认定：“侵权之债是基于法律规定产生，系法定之债，有别于合同之债。 侵权行为的实施是债发生的原因，应由侵权
行为人承担其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还有一些判决指出：“侵权之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共识。”
例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吉 ２４民终 １２０８号判决认定：“因王海鹏、刘京京系夫妻关系，事故发生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该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例如，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苏 １３１１民初 ５７５７号判决认定：“本案事故发生时徐友军与陈娟系夫妻关系，涉案车辆系徐友军所
有，应当认定发生事故时该车为徐友军、陈娟家庭共有。 徐友军驾驶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且事故发生在徐友军、陈娟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由此产生的债务应当属夫妻共同债务，陈娟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第 ７条。



其二，基于肇事机动车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因为共财，所以共债”，推定夫妻一方的侵权之债
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逻辑欠缺合理性。 夫妻共同财产制与共同债务的认定具有不充分且不必要的逻
辑关系，夫妻共同财产制表征着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的归属状态，并非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依据。 夫
妻共同债务认定考查夫妻一方的负债是否符合共同债务的认定因素，与夫妻共同财产制无必然联系。
无法因为中国大多数家庭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就想当然地认为一方婚内举债均系共同债务，①这种以

夫妻共同财产制为前提推论出夫妻共同债务的逻辑显然存在强加因果之嫌。
２．“目的论”。 “目的论”，即通过判断侵权人的行为目的是否为了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共同收

益，认定该侵权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此类判决共有 ４１５份，占有效样本的 ３６．４４％（见表 ６）。
表 ６　 以“目的论”逻辑裁判之案件的分布②

夫妻共同债务 个人债务 总数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是否为了共同生活 １７０ ７５．２２％ ５５ ２４．７８％ ２２５ １００％

是否为了共同经营 ２８ ５９．５７％ １９ ４０．４３％ ４７ １００％

夫妻是否共同收益 １５０ ７１．０９％ ６１ ２８．９１％ ２１１ １００％

就“共同生活目的”而言，若侵权人是在上班、处理家庭事务、送孩子上学、为治疗自身疾病购药、送
岳母回家等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则法院倾向于将基于夫妻共同生活而产生的侵权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
债务，此类判决共 １７０份。③ 若侵权人因纯粹个人原因驾驶机动车引发交通事故，如帮朋友搬家、给外
祖母拜年、接送朋友等，则法院倾向于将侵权之债认定为个人债务，此类判决共 ５５ 份。④ 就“共同经营”
而言，若侵权人驾驶用于家庭生产经营的货车、拖拉机等运营车辆造成交通事故，则法院将基于夫妻共
同经营而产生的侵权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此类判决共 ２８ 份。 就“共同收益”而言，因驾驶货运汽
车、出租车、网约车等运营机动车所产生的收益为夫妻共同享有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根据权利义务相
一致原则，法院认定该侵权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此类判决共 １５０ 份。⑤ 反之，若侵权人配偶未从侵权
人驾驶机动车中获得任何收益或驾驶机动车并非为了家庭利益，例如侵权人醉酒驾驶、无证驾驶等，则
法院认定该侵权之债为个人债务，此类判决共 ６１份。⑥

法院采纳“目的论”的前提是在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立法缺失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合
同纠纷中“共同生活目的”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 将合同纠纷中的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盲目移植到
侵权纠纷中的做法不具有可操作性，部分法院将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当天侵权人驾驶该肇事机动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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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叶名怡：《〈婚姻法解释（二）〉第 ２４条废除论———基于相关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
因采纳“目的论”的判决可能存在多种认定维度，故此表中判决加总大于采纳“目的论”的判决总数。
例如，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内 ０３０４民初 ２３２号判决认定：“被告随旺喜与被告陈丽敏系夫妻关系，发生交通事故时，系被告随
旺喜上班途中，属于为维持共同家庭生活而支配机动车的情形，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被告随旺喜、陈丽敏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例如，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京 ０１０９民初 ５９５４号判决认定：“经查明，安建生在事故前三天已经向单位请假，事故当日并非
驾驶车辆去上班，而是去帮朋友搬家，该行为并非因家庭劳动、经营等家事活动产生，既未产生收益归家庭使用，也不属于因安建生为
其家庭履行责任而发生，属于其个人行为，故该侵权之债属于其个人债务，不属于其与谢萌的夫妻共同债务。”
基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对于驾驶非运营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侵权人配偶是否从侵权人驾驶行为中获益的事实很难证明，一
些法院通过配置举证责任以及推定的方式，直接认定机动车的运营利益属于夫妻双方。 例如，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辽
０２民终 ０２９５２号判决认定：“作为非营运的家庭用车，在没有证据证明孙志强的驾驶行为纯粹是为了个人原因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孙
志强驾驶车辆所获取的财产性或非财产性利益是用于家庭生活的，该车辆的运行利益应归属于夫妻双方。”
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中，还存在法院通过“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二元标准来判断侵权人及其配偶是否属于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
而未以共同债务认定的逻辑进行判断的情况。 在肇事机动车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场合，夫妻对该机动车的支配管领地位几乎无可争议，
争议的焦点在于夫妻是否因机动车运行而获益。 判断是否满足“为了夫妻共同利益”时，若有证据证明肇事机动车为家庭谋取直接的
经济利益或生活便利，法院则认定该侵权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 “运行利益”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共同生活、共同收益要素的认定
具有一致性，只是解释的视角不同而已。 在全部有效样本中，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二元标准判定侵权之债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
的判决共 ９４份，其中认定运行利益属于夫妻双方的判决有 ７８ 份，持相反立场的判决有 １６ 份。 由于“运行利益”近似于“共同生活”、
“共同收益”等考量因素，故本文将“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二元标准纳入“目的论”范畴。



目的是否为了夫妻共同生活作为认定标准，持有此种观点的判决共 ９７ 份。 基于婚姻家庭事务的复杂
性，对于侵权人驾车目的是否与夫妻共同生活有关的认定存在困难。 例如，夫妻一方在帮儿子拉货、给
外祖母拜年、帮朋友搬家、无偿搭载亲戚过程中发生机动车肇事，法院认为该驾驶行为的发生与夫妻共
同生活无关，侵权人配偶未从中获取利益，该侵权之债为个人债务。① 现实生活中，对侵权人驾驶行为
是否与夫妻共同生活相关的判断难以从简单的“行为目的”中得到确切答案，上述行为并非与夫妻共同
生活完全无关，甚至可能与家庭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此外，还有部分法院以夫
妻购买该肇事机动车的目的是否为了夫妻共同生活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持有此种观点的判
决共 １００份。② 而此种裁判逻辑实际上更接近于“推定论”，无疑扩大了夫妻共同生活目的的范围。 对
“共同生活目的”的认定难以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且具有较大的主观性，给认定结果不统一埋下隐患。
司法实践是检验法律文本有效性的最终平台，只有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的法律文本方能在司法实

践中得到落实，反之，如果法律文本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落实，其正当性和有效性即值得质疑。③ 通

过对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规则适用的检视不难发现，法院所采取的不同裁判逻辑均存在一定问题，
且在现有立法框架下难以调和消弭。 实证数据的落差、裁判逻辑的迥异以及对责任成立与责任承担的
混淆真实地反映了立法缺失给法院带来的法律适用困境，裁判结果在保护受害人利益及侵权人配偶利
益之间不断摇摆，难以催生统一的裁判思路，无法为当事人的行为注入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有损于司法
的公信力。 停留在司法层面讨论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已经不足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龃龉，
唯有上升到立法层面才能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

三、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立法缺失的困境
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混乱倒逼我们将观察视角从司法层面转移到立法层面，挖掘司法

裁判困境产生的规范根源。 法院将责任成立与责任承担相混淆折射出立法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射程
范围厘定不清，既有规则中的“共同偿还”或“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均无法表征共同债务认定的明确含
义。 侵权法以自己责任为基本原则，行为人仅对其基于独立自主的意思作出的行为负责且仅对自己行
为负责，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行为人即责任人，不存在责任转移的问题。④ 在夫妻一方卷入侵权纠纷、又
不存在突破自己责任的法定事由场合，则仍由侵权人自负其责。 从责任成立的角度出发，仅能得出侵权
人配偶非为侵权责任主体的结论，而无法解决侵权之债的承担问题，亦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制度解决债
务承担问题的既定目标相去甚远。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是责任承担的制度而与责任成立无涉，将夫妻共
同债务的认定限定在责任承担范围内是剖析立法缺失困境及立法建构的前提。

（一）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立法原则的缺失
法律原则是蕴藏在法条背后的价值，其形式也许是成文的抑或是不成文的，但是均以深刻持久的基

本价值和目标影响着法院裁判，⑤法律原则的缺失导致法院在面对同样值得保护的利益时陷入难以抉

择的境地。 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结果不一，表面呈现的是法院在保护侵权人配偶利益或受害
人利益之间摇摆，而深层次反映的是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制度中缺乏统摄所有债的类型的法律原则。
缺乏一以贯之的立法原则使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制度俨然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外部环境的

轻微变化都会引起整个制度航向的偏离。 纵观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制度从《婚姻法》第 ４１ 条到《婚姻法
司法解释二》第 ２４条再到《夫妻债务解释》的更迭，认定标准不断在变，而立法原则却始终缺位。 夫妻
共同债务认定制度一直扮演“急就章”的角色，难逃“就事论事”的宿命。 为遏制《婚姻法》第 ４１ 条实施
后广泛滋生的“假离婚、真逃债”现象，《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４ 条通过“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为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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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２０１７）湘 ０３０４民初 ２３９６号、（２０１６）京 ０１０９民初 ５９５４号、（２０１７）鲁 １４０３民初 ７４３号、（２０１６）鄂 ０３２３民初 ３７５号等判决。
例如，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青民五终字第 ２３３９号判决认定：“赵明杰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涉案车辆，可供家庭成员
驾驶和乘坐，即使家庭受益，其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因过失致人损害所产生的侵权之债的风险，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
参见李晓倩：《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规范逻辑与立法选择》，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 ４期。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５９、８５页。
参见任强：《司法方法在裁判中的运用———法条至上、原则裁判与后果权衡》，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



人配偶附加严苛的注意义务和举证责任，杜绝夫妻以作假的方式通过离婚将财产转移到一方借以逃避
债务。① 最高人民法院在 ２０１７年 ２月 ２８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法释［２０１７］６号），主要针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强调了
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夫妻债务解释》亦被加载了改变“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下债务人配
偶不利地位的功能。 陆续出台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均服务于借款合同纠纷下的某个特定目标，②

不断变换的认定标准彰显了被加载不当功能载荷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制度俨然成为立法机关与司法机

关矫正社会问题的工具，缺乏应有的遵循和依归。
（二）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缺失
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具体认定规则的缺失一方面源于司法实践中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合

同纠纷与侵权纠纷数量的悬殊对比③，侵权纠纷中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一直未被关注；另一方面，
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着眼于以民间借贷为主的合同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的解决，以偏概
全地预设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可以适用既有的规则，没有单独制定规则的必要。
首先，裁判逻辑各异且无法有效解决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是相应规则缺失所导致的

直接后果。 既有规则无法给予明确指引，法院只能基于不同认识、不同裁判逻辑解决侵权纠纷中夫妻共
同债务认定的问题，直接导致了裁判结果的不统一。 而更为重要的是，法院所采取的“数人侵权的侵权
法进路”及“责任承担的婚姻法逻辑”在论证上、逻辑上及适用上均存在一定问题，无法为侵权纠纷中夫
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有效路径，当事人也无法对这一制度形成稳定预期。
其次，适用同一规则认定合同纠纷与侵权纠纷中的夫妻共同债务导致了规则内部逻辑的龃龉。
一是合同纠纷与侵权纠纷中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不具备适用同一规则的基础。 在合同纠纷与侵权

纠纷中债权人地位存在根本区别，若以合同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解决侵权纠纷中的同类问题，
并将侵权之债认定为个人债务，则会导致本就在法律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人承担更多风险。 具体而
言，在合同纠纷中，为防止债务人不能及时或无力清偿债务的风险发生，债权人在订立合同时可通过让
债务人及其配偶共同签字的方式，并采取其他增信措施保障债权实现，其处于积极主动且能够控制风险
的优势地位，系自愿债权人。 相反，在侵权纠纷中，债权人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向，其无法选择更有利于债
权实现的债务人，亦无能力预测侵权事件的发生并提前控制风险，处于相对被动且无法控制风险的弱势
地位，系非自愿债权人。 若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适用同一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由侵权人以个人财产
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则无异于将合同纠纷中处于优势法律地位的债权人与侵权纠纷中处于弱势法
律地位的受害人等同对待，造成无法控制风险发生的受害人反而要承担更多风险的悖论。
二是合同纠纷中“为共同生活目的所负债务”的认定标准不适用于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

定。 合同纠纷中，若夫妻一方出于孩子上学、给家人治病等目的而订立借款合同，则该合同与夫妻共同
生活的目的紧密相关，将该意定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应有之义。 而侵权之债系法定之债，因侵权
人行为超出了必要限度、违反相关法律规范而被否定性评价，故由此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之债并非基于
当事人的意思所设定，而是法律直接规定的结果，④侵权之债的发生与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目的无

关。 以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为例，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缺失的背景下，法院盲目套用合同纠纷中夫
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进行裁判，将侵权人驾车目的是否为了夫妻共同生活作为衡量该侵权之债是否为
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忽略了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的本质区别。
三是将合同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适用于侵权纠纷有悖于司法正义。 若法院将合同纠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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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杜万华：《家事审判改革为相关立法提供实践依据》，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ｉｄ ／ １８１４７５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日访问。
参见蔡立东、刘国栋：《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立法建议———以相关案件裁判逻辑的实证分析为基础》，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
截至 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２６日，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的合同纠纷案件共 ６８３８６２件，而侵权纠纷、无因管理纠纷、不当得利纠纷中相关案
件之和仅有 ２８９２件，其中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案件占总体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案件的 ０．３０％。
参见王利明：《债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１７页。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不加变通地适用于侵权纠纷，则会导致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目的成为受害人
利益能否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 以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为例，若侵权人在处理家庭事务途中肇事，则由
夫妻共同承担侵权之债，若侵权人在处理个人事务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则仅由侵权人以个人财产为限进
行清偿，受害人的权利势必难以实现，①甚至还可能发生侵权人与配偶在赔偿钱款支付完毕前离婚将共

同财产分割给配偶一方以规避债务的情况。② 这势必导致受害人能否得到充分赔偿取决于侵权人实施

侵权行为是否出于共同生活目的、侵权人是否有足够的个人财产以及侵权人是否有规避债务的行为等，
使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人的利益更加难以得到保障。 同样作为受害人，法律境遇却可能如此悬殊，
能否获得充分赔偿甚至被无法掌控的“运气成分”决定，与救济受害人的司法理念相背离。

（三）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的缺失
既有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混淆债务承担主体与债务清偿方式，导致有关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缺

位。 《婚姻法》第 ４１条采用“共同偿还”这一模糊的表述方式，《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４ 条及《夫妻债
务解释》中亦缺乏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清偿方式的规定。 基于文义解释，无法直接得出夫妻对共同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的结论，然而渊源于这一制度承担的防范“假离婚、真逃债”使命，将夫妻共同债务等同于
夫妻承担连带责任已然成为共识，③债务人及其配偶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实现“最大程度上保护
债权人的利益，防止夫妻双方恶意串通诈害债权，促进财产交易的安定性”目的的必然选择。④ 当“打击
恶意逃债”的目的不再成为夫妻共同债务制度所应承载的重任时，夫妻承担连带责任的弊端逐渐显露，
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缺失的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的缺失使法院在裁判时仅判定债务承担主体而未明确债

务清偿方式。 债务清偿方式解决的是债务人以何财产清偿以及不同种类财产的清偿顺序问题，明确的
清偿方式是判决能够顺利执行的前提。 在侵权之债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场合，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
则的缺失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清偿方式和执行结果。 若判定由夫妻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则侵权
人配偶的个人财产将面临被执行的风险；若判定由夫妻在共同财产范围内清偿共同债务，则受害人的请
求无法触及侵权人配偶的个人财产。 即使判定了债务承担主体，但未明确债务清偿方式，执行过程也可
能出现随意和混乱，相同的责任承担及不同的清偿方式最终将导致不同的执行结果。
其次，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的缺失间接导致共同债务与连带债务的混淆。 夫妻共同

债务系因夫妻身份而产生、立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共同共有之债，应以共同财产为限对该债务进行负
责，⑤不应无限制地及于侵权人配偶的个人财产。 而连带债务并非基于共同关系而产生，属于复数债，
各个债有其独立的发生原因，债权人可向任一债务人请求全部给付，使债权的索取和债务的清偿更为便
利。⑥ 将共同债务理解为连带债务，会导致侵权人配偶的个人财产对共同财产所对应的消极财产负责，
不符合共同共有债务的本质属性。 且侵权人配偶个人财产主要包括婚前财产，若侵权人及其配偶对共
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则无异于用完全无关的财产来承担共同债务，亦有违债的相对性原理。

四、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立法完善
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编纂的背景下，着眼于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缺失，以责任成立、

责任承担及责任实行相区分为技术路线，以责任承担为制度枢纽，确立、补正和完善侵权纠纷中夫妻共
同债务制度的立法原则、认定规则和清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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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弱者保护的立法原则
在夫妻共同债务制度中，债务人配偶与债权人的利益均值得被保护，又难以断然取舍，弱者保护原

则是衡量二者的有效标尺。 《夫妻债务解释》就重新配置了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举证责任，改变了《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４条“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下债务人配偶无端背负巨额债务的不利地位，体现了最高
人民法院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上遵循弱者保护原则，强化债权人在交易中应承担审慎注意义务，保
护无法控制风险的债务人配偶利益的最新立场。① 与此相应，在侵权纠纷中，相对弱势的受害人利益值
得倾斜保护。 作为一项立法原则，弱者保护原则并不需要在具体规则中明文体现，但要成为贯穿夫妻共
同债务制度始终的主线，认定规则及清偿规则的具体设计应以其为基本遵循，使整个制度对外与民法体
系相融贯，对内各个规则之间彼此协调。 具体而言，确立弱者保护的立法原则具有以下优势：
首先，确立弱者保护的立法原则符合风险控制的责任承担原理。 风险控制理论的基本逻辑是由可

以控制风险者承担更多风险。 合同纠纷中无视风险且有过错的债权人非属法律意义上的弱者，无需倾
斜保护，理应承担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不应以牺牲债务人配偶利益的方式对其进行无条件的保
护，②非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自己行为所负债务认定为个人债务应无
异议。 而在侵权纠纷场合，受害人无法预测和规避侵权事故的发生，亦无能力事先选择赔偿的责任主
体，系非自愿债权人。 基于侵权受害人法律意义上的弱者地位，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有理由给予其倾
斜保护，为其提供更为充分的救济。 这不仅契合于风险控制理论，也实现了与《夫妻债务解释》所确立
的合同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在内在逻辑上的一脉相承。
其次，确立弱者保护的立法原则契合当代民法的价值追求。 民事立法中所确立的平等原则，既坚持

“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这一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又在特定领域内兼顾“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
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③ “弱者保护”是当意思自治无法实现平等、无益于整体利
益时而做出的法政策选择，是突破私法自治的例外。 侵权受害人因无控制风险的能力，在法律地位上相
对弱势，采取强式意义的平等保护已不足以践行平等原则，法律应对其倾斜保护。 在设计夫妻共同债务
认定规则时，确立弱者保护原则，聚焦从合同之债到侵权之债的背景转换以及由此导致的债权人地位的
变迁，为债权人配置相适应的保护措施，实现了民法典体系的内在价值统一以及法律制度间的外在体系
和谐。
最后，确立弱者保护的立法原则助推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真正回归民法体系。 在“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编纂的背景下，婚姻家庭法入典，标志着我国摆脱苏联式并行立法模式，但是这种回归不应仅局限
于形式层面，而应按照法典理性在实质层面进行科学再造。④ 在立法技术上，应避免走就事论事、缺乏
系统化观照的老路，防止婚姻家庭编出现与民法典“貌合神离”的尴尬情况。 夫妻共同债务制度不应被
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功能所绑架，认定标准亦不应随着立法机关意志的变化而频繁改变，而是应该镶嵌
入民法体系，体系化地解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 遵循弱者保护原则有利于夫妻共同债务制度从过
多的功能载荷中松绑，形成独立品格，实现与民法总则及民法典其他各编有机衔接，从而使夫妻共同债
务制度实质性地融入民法典。

（二）补正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
补正侵权纠纷中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是设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核心，在责

任成立与责任承担相区分的前提下，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射程应严格限定在责任承担的范围内，认定规
则仅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规则，而与债务的成立无涉。 婚姻家庭编应回应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且无
法通过法律解释解决的现实问题，并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制度的发展留下充足空间，以免陷入“挂一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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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的困境，致使制度运作的失灵。① 具体规定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将补足现有规则无

法有效解决侵权纠纷问题的短板，为利益平衡及裁判结果的一致提供规则基础。
夫妻一方的侵权之债应被认定为共同债务，对处于法律上相对弱势地位的受害人倾斜保护，既遵循

了弱者保护原则，又改变了现有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粗糙状态。 将侵权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虽然与前述“推定论”的结论相同，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 “推定论”不考虑不同种类债务的具体情况，
径直推定夫妻一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将侵权行为所生债务认定为共同债务则是基于弱者保
护原则进行的权衡。
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独立规定，是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制度放置在债法体系背景下

考量的必然选择，亦是对突破债的相对性之例外进行列举的应然之举。 以民法典的体系性要求为前提，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不应仅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特殊问题，更应回归债的本质，以债的逻辑加以解
决。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属债务承担问题，在合同之债场合，债权人是基于对债务人的资历、能力、信用
的权衡，而与其成立债的关系，债的形成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互相选择互相信赖的结果，债务人是否
婚配、配偶如何已经纳入债权人抉择的考量范围。 合同的效力也只及于合同当事方，对合同以外的其他
人不产生约束力，即便其是合同义务人的配偶。② 遵循债的相对性原则，夫妻一方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
妻个人债务。 作为民法典的分则，婚姻家庭编既要遵循民法总则的基本原则，还要根据婚姻家庭关系的
特殊属性对总则的基本原则予以具体化并进行适当的补充。③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在遵循债的相
对性原则的同时，也要在婚姻家庭编中逐一列举突破债的相对性之例外情况，这符合民法典总则与分则
的关系，同时也为婚姻家庭法中的例外情况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特殊事由预留了空间。 侵权纠纷中夫妻
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即是突破债的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有必要与其他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一道逐
一列举，以保证民法体系的一贯性和民法典体例的严谨性。

（三）完善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
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一样，夫妻共同债务清偿也是平衡债务人配偶与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机制，二者

相互配合构成完整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 既有立法“重认定、轻后果”，甚至将债务认定等同于债务清
偿，试图单纯以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解决“假离婚、真逃债”等社会问题。 完善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能
够改变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模糊状态，纠正夫妻共同债务等同于连带债务的观念误区，构建清晰合理的
制度体系。 清偿规则不仅仅适用于侵权之债，其他类型的共同债务清偿，亦有其适用。
首先，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夫妻共同债务。 其一，确立这一清偿规则有利于维护侵权人配偶个人财

产的独立性，在侵权人配偶的个人财产及夫妻共同财产之间设置防火墙，斩断连带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
的“天然纽带”，④使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无法及于与共同债务完全无关的侵权人配偶的个人财产。 其
二，确立这一清偿规则能够纠正以债务清偿方式倒推共同债务认定结果的错误逻辑，有利于平衡侵权人
配偶与受害人的利益。 既捍卫了责任自负原则，又降低了受害人无法得到充分赔偿的风险。 其三，确立
这一清偿规则与共同共有之债的内在要求相契合，避免了其与连带责任的清偿方式相混淆。
其次，夫妻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共同债务的，应由侵权人以个人财产对不足部分承担清偿责任。 夫

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具有双重属性，在夫妻共同债务的属性之外，其仍属于债务人个人债务。 依
据责任自负原则，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不足的部分，侵权人应以个人财产承担责任。 如此，既兼顾了受害
人的利益，又保证了侵权人配偶财产的独立性。

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第 １０６４条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吸收了《夫妻债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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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相关规定，回应了司法实践中的诸多争议，在举证责任配置等方面更加合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该条仍未摆脱对既往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路径依赖：一方面，未在债的相对性原则下统一考量夫妻
共同债务的不同情形，对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的侵权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缺少回应；另一方
面，未采纳责任成立、责任承担与责任实行相区分的技术路线，导致司法实践中仍可能出现责任成立与
责任承担的混淆以及连带债务与共同债务的混乱。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及清偿规则的设计应因循责任成
立、责任承担与责任实行相区分的逻辑线索，兼顾民法体系的融贯性和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 关于夫
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在遵循债的相对性及弱者保护原则的前提下，夫妻一方所负债务应以认定为个人债
务为原则，以共同债务为例外，夫妻一方的侵权之债因具有突破债的相对性的正当性，应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 同时应纠正将共同债务等同于连带债务的观念，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条文应采用“共同债务
承担”的文字表述，在文义上清晰界定认定规则的射程范围，以避免对责任成立与责任承担的混淆。 应
采取具体列举与兜底性条款相结合的规范模式，将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与未来可能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同以兜底性条款形式规定，填补采取列举方式规定所遗留的漏洞。 关于夫妻共
同债务的清偿，民法典应增加对清偿方式的具体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夫妻共同
财产不足以清偿共同债务的，应由债务人以个人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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